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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9C_A8_E5_c36_327126.htm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９日国务院批准） 一、本规定适用于居住在外国的中国公民

应聘到香港私人机构工作的人员（以下简称“应聘人员”）

。 二、应聘人员到港后应及时与新华社香港分社取得联系。

新华社香港分社可根据分社将应聘人员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

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公安部、安全部、国家教育委员会

和人事部。 三、持因公护照的应聘人员，经新华社香港分社

出具介绍函，可向我国外交部驻港签证处申请的领因私普通

护照，外交部驻港签证处按外交部、公安部、国家教育委员

会联名下发的外发（１９９１）９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办理。

他们在港期间的护照更换、延期、加注等事宜可向外交部驻

港签证处申办，工作签证延期可自行前往香港人民入境事务

处办理。 四、应聘人员回内地探亲、旅行、从事业务活动，

往返内地与香港时，内地有关部门验凭其所持因私普通护照

，按照对港澳旅客的有关规定办理。 五、应聘人员的配偶、

子女从内地赴港探亲须持新华社香港分社出具盖有专用章的

证明，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公安机关参照《中国公民因私

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受理审批。

其中属于国家职工的，赴港探亲的假期、工资福利待遇，比

照国务院侨办、劳动人事部、财政部联名下发的（８３）侨

政会字第００７号文件办理。 六、应聘人员在港连续住满七

年，允许其依据当地有关规定申请居留权，成为香港永久性

居民。应聘人员包括在港连续住满七年并依法取得香港永久



性居民身份者，如自愿申请回内地工作，原身份为留学人员

（包括自费留学取得大专以上学历者）愿意回内地教育系统

工作的，可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向国家教育委员会提出申请

，愿意回内地非教育系统工作的，可以向人事部提出申请，

由国家教育委员会或人事部根据留学人员分配办法指导其就

业；其他人员愿意回内地工作的，由人事部根据国家有关政

策指导其就业。他们回内地工作后的工龄、工资待遇按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应聘人员的人事档案由人事部人才流动中心

统一管理。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国家教育委员会 外交部 人事

部 公安部 海关总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